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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內政部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、臺北縣政府

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臺北縣政府警察局及勞工局查察該縣私立

鴻國老人養護中心疑似人口販運案件，認

係勞資糾紛，而桃園縣政府警察局鑑別為

人口販運案件，認定結果各異，引發人口

販運防制機制未盡周延、缺乏權責機關之

整合功能等諸多紛擾，顯示人口販運防制

工作欠缺跨縣市橫向連繫及中央與地方縱

向整合功能不彰，殊有未當；復臺北縣政

府未落實監督輔導私立鴻國等 9 家老人養

護機構，致衍生部分機構夜間無護士在職

、護理人員欠缺專業服務能力、部分受約

束之老人未有約束同意書、居住品質欠佳

、餐點與菜單不符等照護品質堪慮等諸多

缺失，影響受照護老人入住權益；內政部

亦未善盡監督職責，均有不當，爰依法提

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據聯合晚報民國（下同）98 年 10 月 19 日報載︰臺

北縣板橋私立鴻國老人養護中心（下稱鴻國老人養護中

心）長期壓迫外籍看護工超時工作，並剝削其應有權益

，致受看顧之老人無法獲得妥適照護。為釐清全案事實

，本院向臺北縣政府、內政部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（下

稱勞委會）等機關調卷。復為瞭解私立老人養護機構聘

僱管理外勞及照顧長者情形，99 年 2 月 5 日調查委員率

同勞委會勞工檢查處、勞委會職業訓練局、臺北縣政府

社會局老人福利科、臺北縣政府勞工局外勞服務科、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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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條件科、該府衛生局心理衛生暨長期照顧科、該府工

務局使用管理科主管及相關人員等 18 人，以臨時抽查方

式，實地履勘臺北縣私立弘國與鎵國老人養護機構聘僱

外籍看護工之勞動條件、勞工安全衛生、外勞管理、工

作與生活環境、工作範圍、看護技巧訓練、本國籍與外

籍人力分配比例、長者受照顧及瞭解本案涉及人口販運

等情形，嗣後於 99 年 3 月 31 日約詢勞委會職業訓練局

局長林○○，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（下稱移民署）副

署長何○○，臺北縣政府副祕書長林○○、社會局局長

李○○、勞工局局長高○○、警察局科長邢○○、衛生

局技正彭○○，內政部社會司司長黃○○等主管及相關

人員，並提供相關資料到院，業經調查竣事，茲將糾正

事實與理由臚述如次： 

一、本案臺北縣政府警察局及勞工局認係勞資糾紛，而桃

園縣政府警察局鑑別為人口販運案件，認定結果各異

，引發人口販運防制機制未盡周延、缺乏權責機關之

整合功能等諸多紛擾，顯示人口販運防制工作欠缺跨

縣市橫向連繫及中央與地方縱向整合功能不彰，未能

有效協調配合，殊有未當： 

(一)依據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 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主管

機關：在中央為內政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

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下

列事項：一、人口販運防制政策、法規與方案之研

究、規劃、訂定、宣導及執行。二、對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執行人口販運防制事項之協調及督導。

三、人口販運案件之查緝與犯罪案件之移送、人口

販運被害人之鑑別、人口販運被害人人身安全之保

護等之規劃、推動、督導及執行。…」同法第 4 條

規定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定期召開防制人

口販運協調聯繫會議，並指定專責機關或單位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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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所屬警政、衛政、社政、勞政與其他執行人口販

運防制業務之機關、單位及人力，並協調內政部入

出國及移民署所屬各專勤隊或服務站，辦理下列事

項，必要時，並得請求司法機關協助：一、中央人

口販運防制政策、法規與方案之執行及相關資源之

整合。…」同法施行細則第 8 條規定：「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應依本法第 4 條規定，每半年邀集當

地移民、警政、社政、教育、衛生、勞政、檢察及

新聞等相關機關或單位，召開防制人口販運協調聯

繫會議，研議辦理該條各款所定事項；必要時，得

召開臨時協調聯繫會議。」查勞委會於 97 年 10 月

29 日召開「針對聘僱外籍看護工之養護機構進行勞

動條件、照護品質及聘雇管理檢查」會議決議，98

年度起由各地方政府社會局主政，配合衛生局及勞

工局實施養護（理）機構聯合稽查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經查臺北縣政府勞工局 98 年 9 月 28 日接獲 1955

外勞諮詢保護專線通報，有 5 名外勞疑似遭受臺北

縣私立鴻國、弘國、泓國、宏國等 4 家老人養護中

心不當對待，該局於 98 年 10 月 5 日前往鴻國老人

養護中心查察，並對其中 2 名外勞做談話紀錄。翌

日該府勞工局接獲「天主教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」

以本案涉及人口販運為由，通知臺北縣政府警察局

外事科員警及該府勞工局前往查緝結果，並未發現

外勞有遭限制行動或疑似人口販運案件之具體事證

，認係勞資糾紛，後該府勞工局於 9 日、13 日及 23

日召開 3 次協調會，惟協調不成，嗣該 5 名越勞於

98 年 10 月 8 日向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報案，並於同

年月 19 日召開記者會，控訴鴻國老人養護中心等 4

家機構虐待外籍看護工及老人等情事。桃園縣政府

警察局於同年 11 月 8 日認本案「雇主令 5 名外勞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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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工作、強迫加班、扣留重要證件及禁止外出」等

情，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。並於同年月 20 日函請

臺北縣政府勞工局將 5 名人口販運被害人轉介安置

，全案並於同年 12 月 1 日移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

察署偵辦中。 

(三)綜上，本案臺北縣政府警察局及勞工局認係勞資糾

紛，該府勞工局並於 98 年 10 月 9 日、13 日及 23

日召開 3 次協調會，惟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於同年 11

月 8 日接受該 5 名越勞報案，認本案「雇主令 5 名

外勞超時工作、強迫加班、扣留重要證件及禁止外

出」等涉有人口販運案件，致同一紛爭事實，認定

結果各異，引發諸多紛擾，嚴重影響政府機關公信

力及形象；另臺北縣政府勞工局亦認人口販運防制

機制未盡周延、缺乏跨縣市及跨中央地方之整合功

能、未能有效發揮審核安置權、民間團體不當干涉

等諸多問題（表 1），更形彰顯本案缺乏跨縣市橫

向連繫、中央與地方縱向整合功能不彰，未能有效

協調配合，殊有未當，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應儘速

訂定相關標準作業程序（ Standard Operation 

Process 簡稱 SOP）與聯繫協調配合辦法，避免相

同情事一再發生。 

 

表 1﹒臺北縣政府相關單位、內政部社會司執行本案提出困擾或建議

事項彙整表 

機關別 執行本案時諸多困擾或建議事項 

臺北縣政府勞

工局 
1.人口販運防制工作事涉鑑別、安置、偵查、起訴、

審理等層面，而勞力剝削類型之人口販運亦涉及勞

資爭議處理，權責機關繁多。現臺北縣政府針對人

口販運所召開之聯繫會議，僅能整合府內各權責機

關，所含括者亦僅鑑別及安置部分。 

2.現行人口販運防制機制中，缺乏跨縣市及跨中央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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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別 執行本案時諸多困擾或建議事項 

方之整合功能，如遇涉及跨縣市重複報案、重複鑑

別之情形，往往因鑑別單位不同導致鑑別結果迥異

，影響後續安置保護機制之發動，使防制工作窒礙

難行，影響甚鉅。建議中央主責機關應以案件為單

位建立控管機制，以避免事權分散之情形發生。 

2.現行外勞因勞資爭議有安置需求時，須經縣市主管

機關審核後，再行委託民間團體進行安置，民間團

體如主動接獲個案時，依規定須先通知縣市主管機

關審核後再行安置。惟實務上民間團體執行安置

時，常不尊重主管機關審核權限，以抗爭手段強勢

干預行政程序之進行，形成困擾。 

3.人口販運防制法為擴大保護層面，規定中央及地方

各勞政、社政及警政機關皆有受理報案之權限，但

因機關間缺乏聯繫及案件管控機制，恐造成重複申

訴、重複鑑別，各鑑別結果迥異之情況已如前述。 

4.本案財團法人天主教區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為經

勞委會核備安置單位，本身為○○間團體，依人口

販運防制法規定應屬被動受委託執行安置保護事

務，惟在實務運作上該辦公室人員每每過度涉入勞

工爭議個案，挾勞工人權以抗爭及媒體操作手段，

強使行政機關逾越法令規定處理勞工爭議，造成行

政機關執法上極大之困擾。人口販運防制工作因相

當程度具社會公益性質，除保護被害者權益外，亦

應注重公共利益之保護及相關程序正義之遵守，中

央主管機關似應制定相關規定，規範協助處理人口

販運防制及勞資爭議之民間單位，以避免民間機構

凌駕政府權責，及兼顧個案保護及整體公益之情事

發生。 

臺北縣政府警

察局 
1.本局依規定受理查處，惟外勞竟逕自與越南外勞配

偶辦公室人員離去，致無法做相關後續含人口販運

鑑別等處理，復因 98 年 10 月 8 日越南外勞配偶辦

公室帶外勞至桃園縣政府警察局製作筆錄，全案並

由該局做初步鑑別及移送。 

2.目前養護機構為防止失智老人走失，普遍皆有門禁

管制，惟如發生勞資爭議時，每每被勞方主張為妨

害自由，因事涉產業生態且屬全國養護機構普遍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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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別 執行本案時諸多困擾或建議事項 

在之現象，惟現行規定對於老人保護及兼顧外勞行

動自由間之取捨標準不一，似有統一相關認定標準

之必要。依人口販運防制法規定，人口販運定義包

含剝削目的、不法手段及人流處置（剝削行為），

惟實務上發生勞資糾紛與勞力剝削認定疑義，易為

有心民間組織曲解利用外勞，四處報案、檢舉、陳

情，造成基層人員執法困擾。 
內政部社會司 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屬於動態鑑別，在處理過程中

發現有人口販運被害人之事證，隨時可將其改列為人

口販運案件處理，依人口販運防制法規定處理。臺北

縣政府警察局外事員警雖初步查核後未將該外籍看

護工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，惟後續桃園縣政府警察

局受理時，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提出新事證，故以人

口販運被害人方式移送該轄法院檢察署，至是否確屬

於人口販運案件仍由檢察官依法偵辦。建議人口販運

防制法施行一段時間後，將判決確定之案件、經檢察

官起訴卻獲不起訴之案件整理後，讓相關單位及業者

對於人口販運被害人之認定有更清楚之了解。 

 

二、臺北縣政府未落實監督輔導本案鴻國等 9 家私立老人

養護機構，致衍生部分機構夜間無護士在職、護理人

員欠缺專業服務能力、部分受約束之老人未有約束同

意書、居住品質欠佳、餐點與菜單不符等照護品質堪

慮等諸多缺失，影響受照護老人入住權益；內政部亦

未善盡監督職責，均有不當：  

(一)依據老人福利法第 34 條第 3 項規定：「…各類機構

所需之醫療或護理服務，應依醫療法、護理人員法

或其他醫事專門職業法等規定辦理。」同法 38 條規

定：「機構應與入住者或其家屬訂定書面契約。」

同法第 46 條第 5 款規定：「老人福利機構有違反第

38 條規定，未與入住者或其家屬訂定書面契約或將

不得記載事項納入契約者，主管機關應限期令其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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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個月內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處新臺幣 3 萬元以

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連續處罰。」同法第

47 條第 2 款規定：「主管機關依第 37 條第 2 項規

定對老人福利機構為輔導、監督、檢查及評鑑，發

現有下列情形之一時，應限期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

善者，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再

限期令其改善：…二、違反原許可設立之標準。」

96年 7月修正發布之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第 2條

規定：「…一、長期照顧機構：分為下列 3 種類型

：（二）養護型：以生活自理能力缺損需他人照顧

之老人或需鼻胃管、導尿管護理服務需求之老人為

照顧對象。」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第 18 條規定：

「小型養護型機構除院長（主任）外，應依下列規

定配置工作人員：一、護理人員：隨時保持至少有

一人值班…。」復依護理人員法第 25 條規定：「護

理人員執行業務時，應製作紀錄。」 

(二)經查臺北縣政府社會局 98 年第 1 季（1 至 3 月）及

第 2 季（4 至 6 月）所送查核報告所示，吳○○設

立之老人養護中心查核缺失為未簽訂契約、無護理

人員值班、收容 2 管住民，均依老人福利法限期完

成改善。又內政部社會司於 98 年 10 月 19 日獲知本

案後，即電請臺北縣政府查明，該府社會局當日下

午及夜間至負責人吳○○9 家老人養護機構查核結

果及後續查核情形如下： 

１、現場工作人員及入住長輩並未受影響，長輩並無

受虐情事、機構運作正常，毋須政府機構介入機

構內協助處理安置之情形，內政部了解後，請該

府社會局將相關單位查核情形彙整回報該部，並

請其密切注意後續處理情形。 

２、鴻國、宏國、鋐國、泓國、家國等 5 家老人養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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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，夜間無護理人員在職之情形。該局依老人

福利法第 47 條第 2 款限期改善，並於 98 年 12

月 2 日進行複查時，無護士在職之缺失已完成改

善。 

３、鋐國老人養護中心有 1 位住民、鎵國老人養護中

心有 3 位住民未簽訂契約；弘國及泓國老人養護

中心各有 1 位約束個案未簽約束同意書。該府社

會局依老人福利法第 46 條第 5 款限期改善，並於

98 年 12 月 2 日進行複查時，未簽訂契約及未簽

訂約束同意書之缺失已完成改善。 

４、98 年 12 月 2 日再查核發現弘國老人養護中心護

理人員不足及鎵國老人養護中心主任未依規定報

備等新增違反老人福利法事項，該府社會局於 98

年 12 月 4 日依老人福利法第 47 條第 2 款規定函

請限期改善。 

(三)復本院調查委員於 99年 2月 5日會同臺北縣政府勞

政及社政機關以臨時抽查本案吳○○設立之弘國與

鎵國老人養護中心現場履勘發現： 

１、養護中心衣物晾曬遮蔽陽光、通風不良、居住品

質欠佳、餐點與菜單不符、護理人員執行業務時，

未製作詳載用藥紀錄及欠缺專業服務能力等照顧

品質堪慮問題。 

２、弘國老人養護中心缺失：臺北縣政府社會局查核

發現 1.收容未滿 60 歲住民 3 名。2.超收須鼻胃

管、導尿管護理服務需求老人 1 名（核准收容 15

名，實際收容 16 名）3.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不

足。4.住民緊急呼叫系統故障 5.有 6 位住民未與

該中心簽訂契約。另該中心未核發本國勞工加班

費、休假未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、第 30 條第

1 項及第 37 條規定部分，分別處新臺幣（下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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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,000 元、15,000 元、15,000 元罰鍰。 

３、私立鎵國老人養護中心缺失：該中心主任陳○○

到職未核備情事及未依規定張貼須以雙語公告事

項。 

(四)綜上，臺北縣政府未落實監督輔導本案鴻國等 9 家

私立老人養護機構，致衍生部分機構夜間無護士在

職、護理人員欠缺專業服務能力、部分受約束之老

人未有約束同意書、居住品質欠佳、餐點與菜單不

符等照護品質堪慮問題，影響受照護老人入住權益

；內政部亦未善盡監督職責，均有不當。 

 

據上所述，臺北縣政府警察局及勞工局查察該縣私

立鴻國老人養護中心疑似人口販運案件，認係勞資糾紛

，而桃園縣政府警察局鑑別為人口販運案件，認定結果

各異，引發人口販運防制機制未盡周延、缺乏權責機關

之整合功能等諸多紛擾，嚴重影響政府機關公信力及形

象，顯示人口販運防制工作欠缺跨縣市橫向連繫及中央

與地方縱向整合功能不彰，未能有效協調配合，殊有未

當；復臺北縣政府未落實監督輔導鴻國等 9 家私立老人

養護機構，致衍生部分機構夜間無護士在職、護理人員

欠缺專業服務能力、部分受約束之老人未有約束同意書

、居住品質欠佳、餐點與菜單不符等照護品質堪慮等諸

多缺失，影響受照護老人入住權益，內政部亦未善盡監

督職責，均有不當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

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 

 


